附件3：

不动产登记视频双录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旨在实现不动产登记中存量房交易等高频业务的“全程网办”，解决网申环节申请人真实意愿确认的难题，缓解线下窗口压力、降低行政成本，满足申请人便捷办事需求，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二、项目服务期
自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上线并由中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试运行通过意见之日起一年。
三、预算及业务量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先用后付，按季度验收和结算，单宗不动产登记业务的服务价格为2.5元，需视频双录支持的年服务量约20000宗。
四、项目需求
（一）提供7×24小时（含节假日）不间断的不动产登记视频双录技术服务，确保不动产登记申请人可随时通过线上完成真实意愿确认，重点覆盖存量房交易等高频不动产登记业务。
（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需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三）提供的服务需具备AI智能动作识别、语音交互功能，可实时核验申请人身份真实性及意愿真实性，有效防范非本人操作或强制操作风险。
（四）需将意愿确认全流程操作实时固化到区块链，确保服务过程数据不可篡改、可追溯。如有需求，服务提供方需协助提供公证书、证据报告等证据材料，涉及费用的，由双方另行协商一致为准。
（五）需与不动产登记系统对接，异步返回视频双录结果及对应的视频语音、文档文件，具体时间根据视频文件大小决定，确保不动产登记业务流程顺畅，无数据延迟或丢失问题。
（六）需安排专属对接人员，负责日常沟通、问题响应及需求协调，确保服务对接高效。
（七）需定期提供技术培训，内容包括服务操作规范、问题排查方法等。
（八）需按季度开展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验收，每季度结束10个工作日内提交业务数据报告，说明本季度服务总宗数及业务明细，该数据作为该季度费用支付依据。季度统计服务质量或数量未达标，需制定整改方案，包括扩大业务类型、优化服务流程、加强技术保障等。
（九）需按不低于1次/月的频率开展服务检查。当发现异常无法通过视频双录服务办理登记或收到相关异常通知时（含节假日），应在8小时内响应，并在24小时内恢复正常服务，72小时内提供服务异常报告。若因服务提供方技术故障、服务疏漏导致服务中断，应及时响应，并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若因乙方技术故障导致服务长期中断（超过48小时，含节假日），需按“中断天数×日均服务费用（以季度日均服务费用计算）×2”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减免中断期间对应的服务费用。
（十）对服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不得泄露、篡改或非法使用；服务期限届满后，仍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若因未履行保密义务导致信息泄露，需承担相应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涉及违法的，甲方有权追求违法责任。
（十一）应在合同签订后30个自然日内完成系统对接及培训等相关准备工作投入使用。
（十二）依据每季度验收结果，按“有效服务宗数×每宗单价”的标准支付服务费用，季度有效服务宗数低于5000宗的，按5000宗计算。
四、质量要求
（一）确保服务过程稳定、数据安全，区块链存证及公证对接功能有效，服务可用性不低于99%。
服务可用性 = （服务周期总分钟数-服务周期内不可用分钟数）/ 服务周期总分钟数×100%。
（二）提供的区块链存证、公证等相关服务需正常运行，且确保提供的材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材料标准，不因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本身存在问题导致被司法机关等认定为无效的情形。
（三）服务期内每季度有效投诉（经核实确有证据证明为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存在问题导致的）不超过5起。
（四）服务可用性低于99%或有效投诉超过5起，需减免当季度5%的服务费用作为补偿，并按要求于限期内完成整改；整改后仍未达标的，需退还已收取但未达标部分的服务费用，并支付当季度服务费用20%的违约金。
（五）供应商应使用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得使用盗版软件或系统，不得使用其他公司产品或服务投标，不得转包分包。
五、其他要求说明
（一）供应商需持有工信部为其颁发的电子认证服务许可证（CA牌照），且持有国家密码管理局为其颁发的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不得使用他人资质或业绩材料。
（二）报价时需提供准备期内及服务期的详细工作计划、服务方案（包括人员安排、软硬件环境、服务宗数、服务期、服务质量及应急处置等描述）。
（三）报价时需提供应商已有成功应用的案例及相关佐证材料。
（四）供应商需承担现有登记业务系统与视频双录服务对接调试测试的对接各方费用，不得额外收取系统对接等其他费用。
（五）如供应商存在下列行为，需承当相应的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我中心将取消其报价资格或终止合同。
1、供应商所提交的材料及报价信息与实际不符，无法满足采购需求。
2、恶意降低报价或与其他供应商串通报价。
3、所提供的产品服务与实际不符，使用没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或使用盗版软件系统，使用其他公司产品或服务进行投标或进行转包分包。
4、供应商无法在承诺时间内完成服务上线。
5、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单位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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